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

113年度附民字第2864號

原      告  黃惠美

被      告  蔡育家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），經原告提起

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原告方面:被告前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害原告新臺幣

(下同)45萬元得逞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12

年度偵字第53211號起訴書為證，爰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

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

5%計算之利息，並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等語。

二、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。

三、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

前為之。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，不得提起。法

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刑事

訴訟法第488條及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若第一審法院已

為判決而終結，此時既無訴訟程序可資並行審理刑事附帶民

事訴訟，自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而須待該刑事案件提起

上訴並繫屬於第二審而有訴訟程序時，始得提出附帶民事訴

訟。易言之，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前段所稱「提起上訴

前」，應限縮解釋為「提起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」。原告

於刑事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後，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，提

起附帶民事訴訟，第一審法院應判決駁回(臺灣高等法院暨

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乙說見解參

照)。經查：

　㈠查被告所犯本案刑事案件，係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提起公訴後，經本院以113年

度金訴字第779號受理，並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宣示判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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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原告則於本案刑事案件宣示判決，並經被告於113年6月4

日提起上訴後，而尚未送交上訴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

分院受理上訴前之113年6月5日，以誤載本院刑事案件繫屬

案號「113年金訴字第1440號」(正確案號應為本院113年度

金訴字第779號)之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，提起本件附帶民事

訴訟，且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前經本院送交臺灣高等法院臺

中分院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

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）後，該院亦以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

訟於113年6月5日提起時，尚未繫屬本院」為由(同上開說明

見解理由)，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中分慧刑夕113金上訴88

6字第10488號函，將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退回本院，是依上

開說明及上訴審之函文見解，爰認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

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至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

亦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　㈡本件係因起訴程序不合法而駁回，不影響原告另依通常民事

訴訟程序請求之權利，原告如仍欲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，自

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，附此敘明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　王振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古紘瑋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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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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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
113年度附民字第2864號
原      告  黃惠美
被      告  蔡育家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），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原告方面:被告前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害原告新臺幣(下同)45萬元得逞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起訴書為證，爰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並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等語。
二、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。
三、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。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，不得提起。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及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若第一審法院已為判決而終結，此時既無訴訟程序可資並行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自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而須待該刑事案件提起上訴並繫屬於第二審而有訴訟程序時，始得提出附帶民事訴訟。易言之，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前段所稱「提起上訴前」，應限縮解釋為「提起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」。原告於刑事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後，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第一審法院應判決駁回(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乙說見解參照)。經查：
　㈠查被告所犯本案刑事案件，係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提起公訴後，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受理，並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宣示判決，而原告則於本案刑事案件宣示判決，並經被告於113年6月4日提起上訴後，而尚未送交上訴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受理上訴前之113年6月5日，以誤載本院刑事案件繫屬案號「113年金訴字第1440號」(正確案號應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)之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，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，且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前經本院送交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）後，該院亦以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於113年6月5日提起時，尚未繫屬本院」為由(同上開說明見解理由)，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中分慧刑夕113金上訴886字第10488號函，將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退回本院，是依上開說明及上訴審之函文見解，爰認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至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　㈡本件係因起訴程序不合法而駁回，不影響原告另依通常民事訴訟程序請求之權利，原告如仍欲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，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　王振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古紘瑋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
113年度附民字第2864號
原      告  黃惠美
被      告  蔡育家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），經原告提起
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原告方面:被告前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害原告新臺幣(
    下同)45萬元得逞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12年
    度偵字第53211號起訴書為證，爰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
    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
    計算之利息，並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等語。
二、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。
三、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
    前為之。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，不得提起。法
    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刑事
    訴訟法第488條及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若第一審法院已
    為判決而終結，此時既無訴訟程序可資並行審理刑事附帶民
    事訴訟，自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而須待該刑事案件提起
    上訴並繫屬於第二審而有訴訟程序時，始得提出附帶民事訴
    訟。易言之，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前段所稱「提起上訴前」
    ，應限縮解釋為「提起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」。原告於刑
    事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後，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，提起附
    帶民事訴訟，第一審法院應判決駁回(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
    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乙說見解參照)。經
    查：
　㈠查被告所犯本案刑事案件，係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    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提起公訴後，經本院以113年
    度金訴字第779號受理，並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宣示判決，
    而原告則於本案刑事案件宣示判決，並經被告於113年6月4
    日提起上訴後，而尚未送交上訴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
    分院受理上訴前之113年6月5日，以誤載本院刑事案件繫屬
    案號「113年金訴字第1440號」(正確案號應為本院113年度
    金訴字第779號)之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，提起本件附帶民事
    訴訟，且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前經本院送交臺灣高等法院臺
    中分院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
    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）後，該院亦以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
    訟於113年6月5日提起時，尚未繫屬本院」為由(同上開說明
    見解理由)，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中分慧刑夕113金上訴88
    6字第10488號函，將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退回本院，是依上
    開說明及上訴審之函文見解，爰認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
    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至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
    亦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　㈡本件係因起訴程序不合法而駁回，不影響原告另依通常民事
    訴訟程序請求之權利，原告如仍欲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，自
    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　王振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古紘瑋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
113年度附民字第2864號
原      告  黃惠美
被      告  蔡育家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），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原告方面:被告前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害原告新臺幣(下同)45萬元得逞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起訴書為證，爰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並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等語。
二、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。
三、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。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，不得提起。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及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若第一審法院已為判決而終結，此時既無訴訟程序可資並行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自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而須待該刑事案件提起上訴並繫屬於第二審而有訴訟程序時，始得提出附帶民事訴訟。易言之，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前段所稱「提起上訴前」，應限縮解釋為「提起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」。原告於刑事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後，上訴繫屬第二審法院前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，第一審法院應判決駁回(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乙說見解參照)。經查：
　㈠查被告所犯本案刑事案件，係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3211號提起公訴後，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受理，並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宣示判決，而原告則於本案刑事案件宣示判決，並經被告於113年6月4日提起上訴後，而尚未送交上訴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受理上訴前之113年6月5日，以誤載本院刑事案件繫屬案號「113年金訴字第1440號」(正確案號應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79號)之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，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，且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前經本院送交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）後，該院亦以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於113年6月5日提起時，尚未繫屬本院」為由(同上開說明見解理由)，於113年10月28日以113中分慧刑夕113金上訴886字第10488號函，將本件附帶民事起訴狀退回本院，是依上開說明及上訴審之函文見解，爰認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至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　㈡本件係因起訴程序不合法而駁回，不影響原告另依通常民事訴訟程序請求之權利，原告如仍欲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，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　王振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古紘瑋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
